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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贵阳圆汇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

有限”）本次为其全资下属公司贵阳圆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阳圆汇”）提供担保的最高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2.20 亿元；本次担保前，

公司未对贵阳圆汇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简介 

为支持下属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圆通有限于

2024年 2月 7日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书》，为其全资子公司

贵阳圆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2.20亿元。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 1月 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24 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下

属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7.10亿元的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23.55 亿元。该担保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 起 12 个 月 有 效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6）。 



 

2024年 2月 6日，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9）。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尚未超过上述授权的

担保总额，无须另行提交董事局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贵阳圆汇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91MA6E6RUT5F 

成立时间 2017年 07月 25日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小碧布依族苗族乡

猫洞村 SL（20）019 地块（圆通速递贵州智创园） 

法定代表人 杨军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

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

营。（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 

（二）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962.29 56,395.83 

负债总额 56,082.77 58,395.49 

资产净额 -1,120.48 -1,999.66 

财务指标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3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1,149.29 

净利润 -731.48 -879.18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贵阳圆汇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不存在影响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圆通有限间接持有贵阳圆汇 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最高债务金额：人民币 2.20亿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类型：借贷； 

4、担保期限：自保证书签订日至债权终止之日起三年； 

5、担保范围：被担保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开始前或期间内产生并欠付银行的

全部金钱性和非金钱性义务及债务，以及因该等义务和债务产生的利息（包括

违约利息）、损害赔偿、违约赔偿或其他赔偿及其他支出（包括律师费）。 

四、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本次担保额度预计系为了满足公司全资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

及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制范围内；上述担保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23.28 亿元

（已经汇率折算），其中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30 亿

元（已经汇率折算），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8.73%、3.11%，公司及子公司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4 年 2月 8日 


